國立臺灣大學綜合體育館集訓中心校隊借用申請單
	借用單位
	
	借用原因
	(詳述比賽名稱)

	負責人姓名
連絡電話
	
	負責人電子郵件
	

	使用人數
	男:    女:
	欲借用時間
	(由校隊負責人填寫)

	確定借用時間
	(由承辦人填寫)
	房間號碼
	(由承辦人分配)


	使用名單(確實填寫入住名單)

	姓名
	學號
	系級
	
	姓名
	學號
	系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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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教練簽名
承 辦 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場地設備組組長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體 育 室 主 任


校隊借用集訓中心注意事項:
1. 請至慢於住宿日前一周提出申請，且申請書繳交前請務必向承辦人確認可住宿日期，一次以15天(14個晚上)為限。
2. 若有續住需求，請於住宿到期日前七天再次向承辦人可續住之日期，方可繳交申請單；且每張申請單皆須繳納寢具清洗費，寢具若有更換需求，請於繳費時告知。
3. 住宿期間請勿於房間、大廳、交誼廳等地點進行：如酗酒、抽菸、打麻將等違規行為，若有發現將列入申請住宿之考量項目，嚴重者本中心管理單位有權取消住宿權利。
4. 入住手續：
(1) 待申請書審核通過後依照寢具需求人數收費(繳費後開通門禁，請避開假日辦理)。
(2) 住宿當天：押證借用房間鑰匙、空調遙控器。
(3) 領取寢具。
5. 退房手續：
(1) 寢具外罩拆下統一置於大廳橘色桶子。
(2) 棉被、床墊摺好，連同枕頭放回13號房(請先通知B1櫃台人員開門)，並請放置整齊。
(3) 房間內恢復完整樣貌，若有移動交誼廳之桌椅請物歸原處，記得將個人物品攜離。
(4) 經櫃台同仁確認房內無異狀，交回鑰匙、空調遙控器等物品，取回押證。
6. 退房後請勿於非住宿期間進入中心，若有發現亦列入申請住宿之考量項目。
7. 借用之物品請務必妥善保管，若有遺失則應賠償：鑰匙—500元、空調遙控器—1000元、門禁卡—100元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經手人：          收件日期：          
本代表隊已詳閱上述注意事項，並願意全力配合：





借用代表                 (親簽)  日期：











